
改建铁路陇海线郑州至徐州电气化改造工程（郑州局管段） 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2019 年 12 月 6 日，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工程指挥

部（以下简称指挥部）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了改建铁路陇海线郑州至

徐州电气化改造工程（郑州局管段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，验收工

作组由指挥部（建设单位）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节能

环保劳卫研究所（环评单位）、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（环

评及设计单位）、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（设计单位）、中

铁通信信号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（设计单位）、北京通达监理有限公

司（监理单位）、郑州中原铁道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（监理单位）、

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（施工单位）、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（施

工单位）、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（施工单位）、中铁工程设计咨询

集团有限公司（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）的代表，以及 3 名专业技术

专家组成，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。 

验收工作组和与会代表听取了建设单位指挥部对工程环境保护

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的汇报、环境监理单位对工程环境监理执行情况的

汇报、验收调查单位对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的汇报，核实了有

关资料。经验收工作组成员及代表认真讨论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改建铁路陇海线郑州至徐州电气化改造工程（郑州局管段）位于

河南省商丘市、开封市、郑州市，线路长度 215.1km。本工程为现状

电气化改造，主要工程内容包括牵引接触网工程、牵引变电工程和通

信、信号及相关的过渡、配合辅助工程等。全线新建 5 座牵引变电所。



项目的永久占地为 48.53 公顷，总土石方量 209 万方。本工程总投资

20.366 亿元，环保投资为 765 万元，约占工程总投资的 0.38%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按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

知》（环办[2015]52 号）对本工程梳理的结果表明，本工程在性质、

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、主要环保措施等方面均不存在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

（一）生态环境 

（1）本次工程验收范围内无取（弃）土场、施工营地、施工便道

等临时工程，材料堆放场利用既有车站内闲置空地，使用完毕后由铁

路收回。 

（2）工程已对容易产生冲刷的路基和场坪边坡进行防护，如采用

浆砌片石防护等，对于一般边坡采用种植草皮、籽槐树等措施进行防

护。 

（3）对沿线新建牵引变电所场区采取绿化美化措施。 

（二）噪声环境 

（1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共计列郑州局管段内的声环境敏感点 9 处。

经现场调查，其中 2 处学校已搬迁，现为 7 处（学校 4 处，居民点 3

处）。   

（2）本工程对商丘叶庄、开封小朱屯 2 处敏感目标实施了封闭线

路（砖墙）的降噪措施。4 处学校已安装塑钢窗。 

（3）本工程的铁路边界处（距外轨中心线 30m 处）的噪声排放

值昼间、夜间均满足《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》

（GB12525-90）规定的铁路噪声排放标准（昼、夜标准值均为 70dB）

要求。 



（三）振动环境 

（1）环境影响报告书共计列郑州局管段内的振动环境敏感点 3

处。经现场调查，3 处敏感点全部为居民区或村庄。 

（2）铁路沿线敏感目标的振动监测值昼、夜均满足《城市区域环

境振动标准》（GB10070-88）中“铁路干线两侧”昼间 80dB、夜间 80dB

标准限值。 

（四）水环境 

（1）郑州局管段沿线站、所新增污水经化粪池处理排入既有排水

管网或定期清淘外运。 

（2）郑州机务段北院（原郑州北机务段）、郑州车辆段洗车所（原

郑州客整所）污水处理设备已更新改造，污水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；

郑州机务段南院（原郑州机务段）架修库，已无架修业务，原架修库

污水处理设备已更新改造，目前仅处理段内部分职工生活污水，生活

污水经处理后，排入市政管网。根据现场调查，目前，机车蓄电池已

采用固态电池，机务段内无蓄电池铅酸污水产生。 

（3）由现状水质监测、常规监测及类比结果可知，沿线站、段、

所排水水质各项指标均可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准》（GB8978-1996）“三

级”标准限值要求。 

（五）电磁环境 

（1）验收范围内共设 5 座 110kV 牵引变电所。通过类比分析，

本工程新建牵引变电所四周围墙 5m 处及围墙外 5m～50m 处产生的

工频电场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均符合 GB8702-2014 中规定的相关限值

要求。 

（2）沿线敏感点均已采用有线电视或卫星天线收看电视，列车运

行不会对沿线居民的电视收看造成影响。 



（六）大气环境 

本次电气化工程实施后，均采用电采暖；线路运营机车均采用电

力机车，消除了内燃机大气污染源的排放。 

（七）固体废物 

本工程运营后产生的垃圾主要为车站生活垃圾、旅客候车及列

车垃圾。沿线车站设置垃圾收集装置，定期由地方环卫部门清运。 

四、验收结论 

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，一致认为本工程较好地执行了国家有关

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各项规定。设计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

书及批复意见，落实了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；施工过程中按照环评要求，

落实了各项环境保护设施。建设单位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的要求，组织开展验收调查，核实了各项环境保护设施的落实及运行

状况，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。工程建设过程中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或

环境纠纷。 

综上所述，本电气化工程符合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

行办法》（国环规环评[2017]4 号）的要求，验收合格。 

五、后续要求 

   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及跟踪监测，做好各项环保设施的维护，

确保其正常运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验收工作组 

2019 年 12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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